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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十三届会议 

议程项目 120 

联合国全球反恐战略 

  2019 年 9 月 10 日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奉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政府指示，我写信转递我国对你题为“关于如何评估

联合国系统在执行《联合国全球反恐战略》方面取得的影响和进展的备选办法”

的报告(A/73/866)内容的意见和评论。 

 作为一个直接面临恐怖主义风险和威胁的有关国家，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原

则上同意报告就评估《战略》的影响以及联合国各实体、主要是会员国政府在执

行《战略》方面取得的进展所提出的建议和备选办法。然而，叙利亚政府希望会员

国之间就明年将在《战略》第七次两年期审查过程中通过的决议草案进行更加严肃

和专业的谈判并避免政治压力，因为政治压力通常会导致人为达成共识，既不反映

国际社会的意愿，也不反映本组织打击一切形式和表现的恐怖主义的坚定决心。 

 请允许我阐述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对报告所载建议和备选办法提出国家意

见和评论。 

1. 报告强调有必要支持《战略》的第二个支柱，并指出联合国应加强与国际刑事

警察组织(国际刑警组织)的合作，通过国家中心局扩大对其执法、边境安全和海关

机构数据库的利用，以减少恐怖主义分子及其相关人员的跨境流动，并消除外国恐

怖主义作战人员构成的威胁。叙利亚政府认为这种强调值得赞扬。然而，实践经验

和实地事实表明，在防止恐怖主义分子和有关人员跨境流动或与国际刑警组织真

诚合作方面，消极做法仍然存在。某些会员国的政府对这些做法负有全部责任。显

然，叙利亚的局势就是一个相关例子：时至今日，我国一直受到某邻国政府行动的

影响，该邻国政府不断投资于武装恐怖主义团体，目的是干涉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的内政。为此目的，该国政府帮助资助和武装属于基地组织、黎凡特解放组织和其

他相关团体的恐怖主义分子，并为他们越过边界进入叙利亚西北部提供便利。 

2. 我国与秘书长有同样的关切；事实上，我国谴责某些会员国政府发挥的消极

作用，这些政府使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成千上万人的痛苦永久化，并与被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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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指认的恐怖组织有联系。其中的许多人仍被困在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和伊拉克

境内拥挤不堪的营地，获得食物、医疗、正当程序及其他基本权利和服务的渠道

有限。在这方面，需要提到两个关键问题： 

 (a) 外国军事部队在没有安全理事会决议或授权的情况下，仍然以打击恐怖

主义为借口留在叙利亚的领土上。他们既没有受到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政府的邀

请，也没有与之合作。这种局势构成公开的侵略和占领行为，违反了安全理事会

关于反恐和叙利亚局势的各项决议，所有这些决议都重申了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令人震惊的是，那些继续赞助非法分裂主义武装民兵

的军事力量正在监督这些营地，其目的是利用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及其家属的

问题进行敲诈。因此，秘书长需要明确指出，这些部队和相关分裂主义民兵的存

在是非法的，叙利亚国家必须控制其所有领土，以便能够与联合国一道履行其国

家义务，解决营地中的局势并最终关闭营地。 

 (b) 这些考虑将我们引向另一点，即，某些国家的政府一贯藐视安全理事会

的反恐决议，拒绝遣返属于其本国国民的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及其家属。我国

决心根除所有恐怖主义残余，并最终结束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现象。我国再次

呼吁秘书长给予这一问题适当关注，呼吁会员国政府遣返其在叙利亚参与恐怖主

义的公民和居民及其家属，以遵守国际人道主义法，并在追究责任和依法公平起

诉与使这些人重新融入他们前往叙利亚或伊拉克的来源国社会之间取得平衡。 

3. 关于评估联合国反恐活动的总体影响，我国政府支持秘书长的建议，即，建

立一个机制，对照四个支柱中每一个的预期结果和影响监测和追踪进展情况，这

一进程应当与会员国政府充分合作和协调。我国代表团准备与秘书处和会员国合

作，以期将这项建议列入将于 2020 年对《战略》进行第七次两年期审查过程中

通过的决议。我国政府完全相信，必须改变对《战略》进行两年期审查的传统做

法。在许多情况下，这种做法阻止了原本可以确保对恐怖主义威胁和新形式恐怖

主义的出现做出真正集体应对的增加或修改。秘书长的建议应确保本组织的应对

工作不受某些国家政府狭隘的政治动机的影响，这些动机有时相当于支持恐怖主

义和危害国际和平与安全。 

4. 关于加强联合国反恐活动的协调和一致性，我国政府同意你的评估，即，大

量联合国实体提供越来越广泛的能力建设项目和其他活动，这意味着可能仍然存

在一些重复工作。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有兴趣研究以下备选办法：与全球契约各

实体合作，制定实施量身定制的包容性行动计划，有可能的话在两三个受恐怖主义

影响的国家进行试点。然而，作为一个会员国，我国有权利也有义务提醒秘书处，

八年多来，叙利亚国家及其盟友一直在直面已被列入恐怖主义名单的相关组织的

罪行。这些组织中最重要的是基地组织、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伊黎伊斯兰国)、

努斯拉阵线和黎凡特解放组织。然而，这一痛苦的现实并没有使联合国相信需要向

叙利亚国家提供必要的技术和财政援助，也没有促使参与协调和促进反恐努力的

绝大多数联合国实体直接与叙利亚方面联系，以讨论合作和协调其努力的方式。 

 这些例子和事实再次表明，由于在联合国施加政治和财政影响的某些会员国

政府的双重标准和两极分化政策，本组织的反恐努力在效力、成果、专业精神和

公正性方面仍然差强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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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关于确保均衡实施《战略》所有要素的问题，我国政府强调，当会员国就《战

略》的两年期审查进行谈判时，已采取的方法明确表明，各国的优先事项和具体

情况，以及在某些情况下，某些国家政府的利益，迟早将打破 2006 年通过《战

略》时普遍存在的共识。然而，在过去的二十年中，恐怖主义的威胁已显著升级；

恐怖主义采取了新的形式，采用了先进的现代方法和武器，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

成了真正的威胁。 

 我国政府无法反对给予第四支柱应有的重要性，特别是鉴于我国正在摆脱一

场可怕的恐怖主义战争的影响，在这场战争中，叙利亚社会的所有组成部分，特

别是妇女和儿童，都面临武装恐怖团伙最骇人听闻的行径。就其自身而言，我国

政府强调必须在《战略》的四大支柱之间取得平衡。此外，我国政府要问那些继

续拒绝从叙利亚遣返属于其本国国民的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及其家属的国家

政府：他们怎么可以在不断坚持第四支柱的极端重要性、坚持在打击恐怖主义时

必须专注于人权和性别问题的同时又拒绝遣返拥有其国籍的外国恐怖主义作战

人员？简而言之，实施《战略》的关键是言行一致。 

6. 关于最重要的问题，即为联合国反恐活动争取额外资源的问题，阿拉伯叙利

亚共和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相信，本组织若要开展可信、独立和有效的反恐

努力，最需要的是可持续、稳定和可预测的财政资源。这就要求反恐怖主义办公

室和所有主管实体由经常预算供资，而不应由会员国提供自愿捐款来供资。这些

捐款只是使联合国主持的反恐努力被政治化和受到双重标准破坏的又一个因素。 

7. 在结束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国家意见之际，我要强调，无论是在国家主权

还是在联合国采取协调一致行动的背景下，打击恐怖主义和助长恐怖主义的暴力

极端主义主要是会员国政府的任务和特权，其目的是加强可持续和平与安全，建

设有韧性的社会，实现经济和社会发展。联合国是一个汇集会员国政府各项努力

的组织。因此，诸如民间社会组织、社区领袖、妇女、青年之间的任何伙伴关系

或合作都必须通过会员国政府进行，以确保以有效平衡的方式实施《战略》。 

 2018 年，我们成功完成了对《战略》的定期审查，并协商一致通过了决议。

当然，这一成就是建立在传统范式(即，谈判结果应该是各方同样的不满意)的基

础上的。共识在我们的工作中很重要，但令人遗憾的是，共识的基础是政治化的

做法和交易，主要是因为各国政府在界定最佳做法和打击全球恐怖主义的手段、

防止资助恐怖主义、冻结恐怖主义资产以及解决其思想和意识形态根源方面的立

场相差太远。我们希望在第七次审查期间采取一种不同的、更加积极和广泛的做

法，以期无一例外地保障人人享有可持续的和平、安全与繁荣。 

 请将本函作为大会议程项目 120 的文件分发为荷。 

常驻代表 

大使 

巴沙尔·贾法里(签名) 

 


